
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4年第十期行政处罚公示

序号
违法企业名称/法定代表人及违

法事实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处罚依据法律法规 处罚内容 处罚履行方式 处罚结果

作出处罚决定日
期

处罚机关
处罚机关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

1
梅州市梅县区嘉X金柚食品厂
（普通合伙）生产不符合食品

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160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（¥10000）、没收违法
所得人民币叁佰捌拾肆圆整（¥384），合计

罚没人民币壹万零叁佰捌拾肆圆整
（¥10384）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；
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2
梅州雨X谷山泉水有限公司生产
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的食品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181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

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（¥10000）、没收违法

所得人民币壹仟柒佰肆拾陆圆整
（¥1746），合计罚没人民币壹万壹仟柒佰

肆拾陆圆整（¥11746）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；
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3
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吉X婆餐饮
店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餐具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38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
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

对当事人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餐
具的违法行为给予警告。

警告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7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4
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小X家禽店
（经营者：何X梅）涉嫌经营有

毒有害食品（胡须鸡）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43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一
条第一款和《行政执法
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
的规定》（2020年修
订）第三条第一款

移送公安 移送公安 移送公安 2024.10.18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5
梅州市梅县区所里市场老X鲜鱼
店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

准的食品案

梅县市监免罚〔2024〕196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

条规定

免予处罚 免予处罚 免予处罚
2024.9.30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6
梅州市梅县区汇X佳百货超市销
售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

食品案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174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

条规定

免予处罚 免予处罚 免予处罚
2024.9.30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7

梅州市喜多X超市连锁有限公司
华侨城广场分店经营不符合食
品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（泡鸭

爪）案

梅县市监免罚〔2024〕第
253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第一百三十六

条
免予处罚

免予处罚 免予处罚
2024.10.15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8

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X华电器店
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
身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家

用燃气灶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30
号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
量法》第四十九条

 一、没收检验不合格的家用燃气灶1台；
 二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70元；

 三、罚款人民币990元，以上两项合计罚没
人民币106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没收违法经营的
产品；没收违法
所得；罚款。

免予处罚 2024.10.1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9

梅州市梅县区德X液化气有限公
司畲江进站东供应点销售不符
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
安全的国家标准的家用燃气灶

具、家用钢瓶配件调压器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29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

 一、没收检验不合格的家用燃气灶具1台、
家用钢瓶配件调压器2个；

 二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4元；
 三、罚款人民币525元，以上两项合计罚没

人民币579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没收违法经营的
产品；没收违法
所得；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5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0
梅县奇X电器店经营不合格家用

燃气灶具案
梅县市监处罚[2024]第261

号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

一、没收销售的家用燃气灶具的违法所得40
元；并处300元罚款；

二、以上罚没款合计人民币340元，上缴国
库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；
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5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1

梅州市梅县区中X能建材店销售
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、
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固定式

灯具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58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

 一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90元；
二、罚款人民币621元，以上两项合计罚没

人民币711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；
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22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2
张X辉无照及无烟草专卖零售许

可证经营卷烟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16

号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
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行为罚款人民币18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3
梅州市梅县区恒X商行无烟草专

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25

号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
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行为罚款人民币2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4
梅州市梅县区雨X贸易商行无烟
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26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
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行为罚款人民币190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5
梅州市梅县区扶大所里阿X食品
商店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

营卷烟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28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
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行为罚款人民币50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9.24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4-v218tx
说明:
填写行政处罚决定文书编号，例如“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（XXXX管理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）[2017]XXX号”中的“[2017]XXX号”。


14-v218tx
说明:
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做出处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。


14-v218tx
说明:
1=警告
2=罚款
3=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
4=责令停产停业
5=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
6=暂扣或者吊销执照
7=行政拘留
8=其他

填写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、行政拘留或其他，如为“其他”，需注明具体类别。


14-v218tx
说明:
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的主要内容。


14-v218tx
说明:
填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日期，格式为YYYY/MM/DD。


14-v218tx
说明:
填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全称，例如“XX市XX区市场监督管理局”。

14-v218tx
说明:
填写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各级行政处罚机关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



16
何X英无照及无烟草专卖零售许

可证经营卷烟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27

号
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

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
行为罚款人民币18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7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7
梅州市梅县区松源新X日用品商
店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

卷烟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41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
专卖法》第三十二条

 对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卷烟的违法
行为罚款人民币650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7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8
梅州市梅县区畲江镇X泰隆超市
销售使用未经核准注册商品条

码的“农家土鸡蛋”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18
号

《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六条

 对销售使用未经核准注册商品条码的“农
家土鸡蛋”的违法行为罚款人民币1000元

整，上缴国库。
罚款 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17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19

梅州市梅县区星X亮灯具商行销
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
、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的T5 

LED 铝合金支架

梅县市监处罚〔2024〕257
号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
质量法》第四十九条

 一、没收不合格的T5  LED 铝合金支架共
计27个；

 二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09.2元；
 三、罚款人民币1935元，以上两项合计罚

没人民币2044.2元整，上缴国库。

没收违法经营的
产品；没收违法
所得；罚款。

已作出行政处罚 2024.10.23 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1441403MB2D28498Q


